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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内燃机学会个人会员管理办法
（2021 年 10 月 16 日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会员的主导地位和作用，增强中国内燃

机学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的活力和凝聚力，增强会员的荣誉感和

责任感，团结广大内燃机和相关新型动力领域科技工作者，更好

地开展各种学术交流与技术创新活动，为会员提供形式多样，更

加有效的服务，根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学会组织通则》《中

国内燃机学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会员类别与入会资格

第二条 会员类别

本会的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，本办法特指个人会

员。本会个人会员分为：学生会员、普通会员、高级会员、外籍

会员。

第三条 学生会员

凡普通高等院校内燃机或新型动力领域相关专业的学生，均

可申请成为学生会员。

第四条 普通会员

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成为普通会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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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大学本、专科毕业，并拥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

业技术资格，或具有同等专业技术资格者；

（二）长期从事内燃机或相关新型动力领域的工作，并在实

践中取得突出成绩者；

（三）积极、热心支持本会工作的科技和行业部门管理工作

者。

符合上述条件的外籍人士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审核符合条

件，均可申请成为外籍会员。

各省、市内燃机学会（以下简称地方学会）为本会的单位会

员，接受本会的业务指导。地方学会发展的个人会员亦为本会会

员。

第五条 高级会员

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成为高级会员：

（一）取得高级工程师、副研究员、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

资格者；

（二）在学术界、工程界和技术科学领域内做出一定贡献、

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者、或曾荣获国家级、省级和本会科技奖励

项者；

（三）承担和从事学会工作多年，对本会发展和建设有重要

贡献者。

第六条 会士

会士是本会最高学术荣誉称号。在内燃机或新型动力相关领

域做出系统的、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或对学会发展做出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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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的高级会员，经 2名以上会士或 5名以上常务理事推荐，会

士评选委员会表决通过后成为本会会士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本会当然会士。

第七条 荣誉会士

荣誉会士是本会面向国际内燃机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设立

的荣誉称号。对中国内燃机行业和中国内燃机学会与外国学会间

交流做出贡献的国外友好人士、国外卓越的学者、专家，可由本

会常务理事会、各分支机构/专业委员会推荐，由会士评选委员

会评选，成为荣誉会士。

第八条 资格排除

下列人士不具备入会资格：

（一） 在刑事处分服刑期间者；

（二） 有违约行为或不良信用记录者；

（三） 有严重损害本会利益行为者；

（四） 其他被认为不具备入会资格者。

第三章 入会、晋级程序

第九条 入会程序

符合相应会员条件的申请人提交入会申请，经本会秘书处审

核后，缴纳会费，成为学生会员或普通会员。

外籍会员须经本会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讨论通过并报中国

科协备案后可吸收为外籍会员。

第十条 晋级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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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级会员

会员达到高级会员条件，在线提交高级会员晋升申请，经学

会秘书处复核，秘书长审批，报理事会（常务理事会）通过，成

为本会高级会员。

（二）会士

会士遴选采取提名制，原则上被提名人在被提名时应为本会

高级会员。会士晋级程序按《中国内燃机学会会士管理办法》执

行。

第十一条 会员资格延续

会员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会费，相应会员资格自动延续。会员

个人信息情况发生变化时，会员应及时登录个人会员账号自行更

新个人资料；如未能及时更新，责任由该会员自行承担。

会员的连续会龄以连续缴纳会费的年限计算。会员资格到期

后六个月内未能及时续费，会员资格自动取消；资格取消后，再

次入会的会员，会龄重新开始计算。

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

第十二条 会员的权利

（一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（不包括学生会员、外籍

会员）；

（二）对本会工作的批评、建议和监督权；

（三）优惠或免费参加本会组织的学术活动；

（四）优惠获得本会的有关资料、学术刊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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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优惠参加本会继续教育或技术培训服务；

（六）具备申请本会学术奖励的资格；

（七）高级会员具备被提名为会士的资格。

第十三条 会员的义务

（一）遵守本会的章程，执行本会的决议；

（二）自觉维护本会的声誉和合法权益；

（三）积极参加本会各项活动，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；

（四）按时交纳会费；

（五）向本会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；

（六）本人信息变化时及时更新信息。

第五章 退会及除名

第十四条 退会程序

（一）会员资格有效期内，会员主动要求退会，须书面通知

本会，已交纳会费不予退还。

（二）会员资格有效期到期之后，若超过半年未续交会费，

则视为自动退会。

（三）已退会会员如希望重新入会，需重新办理入会手续，

重新开始计算会龄。

第十五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会章程或有关条例的行为，

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，予以除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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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会费标准及会费的管理、使用

第十六条 会费标准由中国内燃机学会会员代表大会确定。

学生会员会费收取额为每年 20元，普通会员会费收取额为

每年 60 元，高级会员会费收取额为每年 100 元。

会员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逐年交纳或一次交纳多年，但一次

最多不得超过五年。在交费后如遇会费收取额发生变化，会费不

补不退。

第十七条 收取的会费由本会统一管理，并按照本会财务管

理办法的规定使用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中国内燃机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会

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内燃机学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
